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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立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葉劉淑儀女士： 

 

延長公務員服務年期意見書 
 

有關公務員延長退休事宜，早前本會從會員及公務員同事得到回應是：大多數同事都贊成和支持政

府盡快落實及實行有彈性地延長公務員退休年齡。 
 

本會早前的建議 
 

本會曾建議特區政府為延長公務員退休年齡計劃落實以下的條款： 

1. 各公務員擁有自行決定延長其退休年齡及延長退休後的期間自行決定繼續延長其退休期。 

2. 各公務員延長退休後，必須保留該公務員基本及應有的附帶福利。 

3. 新聘用條款受聘的公務員應延長退休年齡至 65 歲。 

 

首先，本會支持諮詢文件中建議公務員自行決定是否延長其退休年齡，此建議保障現職公務員可以

跟隨其公務員聘用合約條款，離職退休，開始人生另一階段， 

亦容許公務員能夠延長其退休年齡，繼續讓公務員發揮所長，服務市民。 

 

延長公務員服務年期諮詢文件 

 

就公務員事務局於 2014 年 4 月發出「延長公務員服務年期諮詢文件」（後稱諮詢文件）的內容，本

會作出以下意見及建議。 

 

有關「退休及聘用措施方案的目標及指導原則」 

 

本會認同諮詢文件第 3.2.1. 段所提及考慮退休及聘用措施方案的「目標」。本會支持政府考慮有

關方案時，需顧及不同公務員群組的意願，必須能應付個別職系/部門不同的運作及繼續需要，政

府不應以「一刀切」方式制定有關方案。 

 

本會認同諮詢文件第 3.2.2. 段所提及制定退休及聘用措施方案的「原則」。本會支持政府制定有

關方案時，職系/部門首長必須透過透明及客觀的甄選程序處理相關聘用措施的申請，以及必須提

供足夠誘因吸引現職或退休公務員在退休後繼續服務。 

 

本會建議該「透明的甄選程序」應包括： 

1. 接受相關聘用措施的申請前，盡力令相關職系內的所有公務員同事得悉該申請的內容、程序、

要求及預計職位/崗位數目。 

2. 職系/部門首長應容許與職方代表共同協商制定有關申請的甄選程序及其細節，公開其共同協

商內容，並共同定期檢討甄選程序。 

3. 盡力令相關職系內的所有公務員同事得悉該申請結果。 

4. 設立相關的上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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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建議該「客觀的甄選程序」應包括考慮申請者的： 
 

1. 入職有關職系/職級的年資和工作表現； 

2. 其健康狀況能否應付有關職位/崗位的工作要求； 

3. 相關的工作經驗、技能和學歷。 

 

另一方面，為免職系/部門首長處理相關聘用措施的申請時，出現所謂「馬房文化」及「擦鞋文化」，

導致甄選程序中出現不公平公正的結果，令有關相關聘用措施失去其原意。本會建議公務員事務局

就審批準則制定有約束力的「中央指引」，責令各職系/部門首長處理相關聘用措施的申請時必須依

照有關指引，達致公平公正的甄選程序。 

 

本會亦建議，在可行的情況下，職系/部門首長應親自負責最終審批相關聘用措施的申請。除非在

特別情況下及公務員事務局的授權，職系/部門首長不應將其最終審批權轉移給其下屬職位人員。 

 

有關「退休及聘用措施方案的建議措施」 
 

本會認同諮詢文件第 3.3 段所提及退休及聘用措施方案的建議措施。本會支持精簡公務員離職後

就業的規管機制，以便所有中低職級的公務員在退休後按其意願可從事外間工作。 

 

有關「現行退休後繼續受僱的機制」 

 

本會支持繼續推行退休後繼續受僱的條款聘用有關已達正常退休年齡的公務員，包括「延長服務的

形式」繼續僱用及「合約條款重行受僱的形式」繼續僱用。 

 

本會並支持擴大退休後繼續受僱的適用範圍，以涵蓋新聘用條款的公務員。 

 

有關「新的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 

 

本會認同新的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後稱合約計劃)的建議。 

 

基於過去的「非公務員合約」帶來不少爭議，為確保於正常退休年齡的公務員，能夠繼續有推動力、

尊嚴地、誠懇地在有關崗位上發展所長，就第 3.3.14 段所提及合約計劃的聘用條款及服務條件，

本會有以下建議： 

 

1. 合約計劃的崗位的薪酬，政府應為該名人員在退休前享有的同等薪酬水平。 
 

2. 合約計劃的崗位的福利，政府應為該名人員提供適用於現時公務員的附帶福利的同等個人福利

水平，例如，同等的每年假期(例假)，同等的有薪病假，同等的個人的工作津貼，同等的個人

的醫療及牙科福利等等，直至合約計劃完結為止。 
 

為免減少對現職人員的晉升機會的影響，以及影響恆常的公務員編制的檢討，本會支持建議的合約

計劃的合約崗位，並不屬於公務員編制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避免職系/部門首長過分依賴或濫用該合約崗位，從而將該合約崗位直接套用於相關的

公務員編制，或長期頂替相關的公務員編制的空缺。於第 3.3.16 段所提及的合約計劃崗位不應納

入相關的公務員編制的恆常檢討的範圍。公務員事務局需制定有關指引，確保該合約計劃崗位應為

獨立運作，不應取代現有公務員編制，亦不應的被套用於公務員編制空缺上。 

 

 



 

 

有關「精簡離職後從事外間工作的規管機制」 

 

本會支持精簡離職後從事外間工作的規管機制，並建議一律將獲准於退休後從事外間工作的適用範

圍涵蓋中低級公務員。 

 

其他建議 

 

1. 建議提高現時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的退休年齡 

 

局方只建議提高未來新入職公務員的退休年齡 
 

於諮詢文件第 3.3.1.(a)段，公務員事務局建議，只提高新入職公務員(即未來入職的公務員)

的退休年齡。 
 

直至現時，公務員事務局從未有計劃修改由 2000 年 6 月開始推行的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

的政策，預期未來入職的公務員同樣由新聘用條款聘用。因此，在相同的聘用條款聘用之下，

現時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與未來入職的公務員，理應同樣地建議提高他們的退休年齡。可

惜，公務員事務局並沒有提高現職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 

  

 局方解釋牽強 

 

於公務員事務局公開文件『常見問題：延長公務員服務年期諮詢』內「A4」曾有提及「為何不

建議把現時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跟建議的未來新入職公務員的退休年齡一樣，提高退休年

齡？」。 

 

可惜，公務員事務局的解釋十分牽強，該公開文件的段落中沒有為「不建議把現時新聘用條款

聘用的現職公務員提高退休年齡」提出實質性的理由或理據。 

 

令人感到耐人尋味的，是該公開文件的段落中提及，不建議現時新聘用條款聘用現職公務員的

理由，及建議未來新入職公務員提高至 65 歲的理由，同樣為「令部門靈活地應對個別職系／部

門的不同運作及繼任需要」，亦沒有提出現職及未來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他們兩者有所

不同的理由或理據。 

 

局方應「先分析、後建議」 
 

於諮詢文件第 3.3.6.段，提及「如現行的公務員公積金計劃及其供款 率維持不變，政府自願

供款將隨著公務員公積金計劃下的人員的年資增長而遞增，因此提高新入職公務員退休年齡的

建議將會增加政府在公務員公積金計劃下的自願供款，我們將會更詳細地分析此建議對財政的

影響，以便在下一階段敲定此建議的實施詳情。」 

 

本會了解到，無論提高現職或未來的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退休年齡，將會增加政府在公務

員公積金計劃下的自願供款，並所帶來的政府財政上的影響。 

 

但是，既然公務員事務局現時未能確定增加相關的供款，對政府財政上有多少影響，局方就已

經確定不建議提高現職或未來的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退休年齡。因此，本會認為，公務員

事務局有否認真地考慮及關注現時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他們退休後的生活及福利。 



 

 

本會建議，公務員事務局先詳細地分析，提高現職及未來的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退休年

齡，增加他們的有關供款帶來的政府財政上的影響，其後才作出有關的建議，並作出相關的實

質性的理由或理據。 

 
現時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的退休後福利 
 

2000 年 6 月或之後按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不再享有以往退休金條款受聘的公務員的退

休金福利及同等附帶福利。 

 

現時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退休後不再享有退休福利，不再有終生的醫療及牙科福利。而新

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年屆正常退休年齡(文職公務員為 60 歲)可享有政府自願性供款(公積

金)，而年屆 65 歲可享有僱員及僱主過往的強制性供款(強積金)。 

 

換句話說，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退休後只能依靠該一筆過的公積金維持生活，直至年屆

65 歲方可享有強積金。並且該公務員退休後, 立即停止享有所有公務員的福利，包括醫療及

牙科福利。 
 

提高現時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的退休年齡 
 

由於現時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關於獲取公積金的方面具有彈性，只需要於最初受聘為公

務員後連續服務滿 10 年，無需於年屆正常年齡退休時，亦能夠享有政府自願性供款(公積金)。

換句話說，現時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有權選擇於年屆正常年齡退休時(文職公務員為 60

歲)退休或早於正常年齡退休時辭職退休。 
 

另一方面，現時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之中，希望於年屆正常年齡退休至 65 歲(年屆 65 歲

有權享有僱員及僱主過往的強制性供款(強積金))的時間，繼續留守於他們退休前的公務員職

位。因此，有不少的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同事要求政府能夠提高他們的退休年齡，直至

65 歲。 
 

本會認同及支持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同事要求，提高現時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的退休

年齡。 
 

本會了解到，無論提高現時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退休年齡，將會增加政府在公務員公積金

計劃下的自願供款，並所帶來的政府財政上的影響；加上新聘用條款內，列明於該公務員年屆

正常退休年齡後停止有關供款。 
 

因此，如將來雁落實提高現時新聘用條款聘用的公務員退休年齡，基於履行「合約精神」，本

會不反對於該公務員年屆正常退休年齡後，政府減少在公務員公積金計劃下該公務員的自願供

款的比率。 

 

2. 縮短退休後的合約的年期，並享有約滿酬金 

 

無論以退休後不中斷服務而隨即以「合約條款重行受僱的形式」(後稱合約)繼續僱用的舊退休

金計劃的員工(後稱合約員工)，或將來以「新的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後稱合約)繼續僱用的

公務員(後稱合約員工)，因為他們已年屆正常退休年齡，不再受到領取有關的退休酬金或供款

的條款約束，他們已經享有一筆過的退休酬金或公積金計劃下的自願供款。 

 

基於上述原因，如合約的條款內容未能有效地約束合約員工，他們於合約期內的工作表現及行



為，有可能導致政府日常運作帶來整體性的負面影響。 

 

因此，為有效地約束有關的合約員工的工作表現及行為，本會建議縮短退休後的合約的年期為

一年。另外，職系/部門首長考慮應否為該合約續期時應包括以下因素： 

 當時該名合約員工的健康狀況能夠全面應付有關職位/崗位的工作； 

 當時的健康狀況不會影響有關職位/崗位的工作； 

 過去的工作表現及行為； 

 及當時的相關的技能及學歷。 

 

為鼓勵合約員工於合約期作出優良的工作表現，本會亦建議「新的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應包

括合適的約滿酬金。職系/部門首長考慮應否為該名合約員工發放約滿酬金時，應參考過往合

約期內該名合約員工的工作表現及行為。 

 

 

 

 

 

 

 

 

 

 

 

                                                          政府前線僱員總會 

                2014 年 7 月 21 日 




